
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
長榮大學仁愛基金慰助申請表  

(受肺炎疫情衝擊影響就學適用 ) 

申 

請 

人 

姓 名  系所年級  學 號 
 

身 分

證 字

號 
 連絡電話  

申請日期  

接案日期 
     

由承辦人填寫 

申請文件 

一、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(含詳細記事)(務必檢附)。        

二、自述表(務必檢附) 

三、學生本人或家庭成員之(下列擇一) 

○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 

○公司開立之非自願離職證明 

○勞動部核發充電再出發訓練津貼證明文件 

○勞動部核發安心就業計畫薪資差額補貼證明文件 

○勞動部核發失業給付證明文件 

四、學生本人或家庭成員於 109/01/18後經醫師診斷罹患新型冠狀病毒診斷證明 

    書，導致家中經濟遭受嚴重影響 

※家庭成員定義：學生之父母、法定監護人、配偶 

慰 助 標 準 

第一類、僅檢附自述表者，核予新台幣肆仟元整。 

第二類、檢附申請文件三公司或勞動部等任一文件者，核予新台幣玖仟元整。 

第三類、檢附申請文件四醫師診斷證明書者，核予新台幣壹萬捌仟元整。 

承 辦 單 位 

審 查 情 形 

符合慰助標準第      類 
符合核撥標準新台幣           元整 
 
 
承辦人(簽章) 

符合慰助標準第      類 
符合核撥標準新台幣           元
整 

  
 
生輔組長(簽章) 

審 核 意 見 

學務長 

□同意慰助，修正慰助金為           元，陳請校長核示。 

□同意審查意見，陳請校長准予慰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長               （簽

章） 

校長 

□同意所請，修正慰助金為           元。 

□同意所請，請持續關心輔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注意事項與說明 

1.填寫本申請表辦理相關申請作業時，視同您已同意本校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；本表蒐集之個人

資料，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並遵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規定

辦理。相關之告知事項請參閱本校網站 http://www.cjcu.edu.tw/pims 

2.本校個人資料保護連絡方式：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；電話：06-2785123#1022；信箱：

pims@mail.cjcu.edu.tw 

 

 

附表 1 

mailto:pims@mail.cjcu.edu.tw


 

仁愛基金慰助申請自述表(受肺炎疫情衝擊影響 ) 

1. 請學生依受疫情影響狀況據實詳述說明 (限 200 字以上)。 
2. 本表請由學生本人填寫，並經家長簽章同意。 
 
 

切結 

□ 以上個人自述說明或所附證明文件若有造假、虛偽不實等情

事，願接受學校駁回申請案或停止補貼，及依校內學生獎懲

規定處分，並繳回補助經費。 

申請人簽章 
 

監護人簽章 
 


